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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就业稳定性与生育计划研究
———基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 田志鹏

摘要：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以育龄群体为分析对象，研究了家庭就业稳

定性对不同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 使用两层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
等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高于低收入群体；家庭就业稳定性对不同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
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家人无业或不稳定就业对其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对中等收入家庭的生

育意愿有负向影响。 由此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释放生育潜力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实施

层面，需要注意日趋不稳定的就业对中等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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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入分配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生育意愿则是影响未来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探究二者的关系及

其调节因素有助于理解当前和未来我国社会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关系及其变迁趋势。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均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前者意在优化收入分配结

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后者则是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其中一个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否有助于释放生育潜力？ 换句话说，相较于低收入和高收入育

龄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是更高还是更低？ 如果更高，那么前述两方面的工作是一致的，如果

更低，则需要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过程中注意其对释放生育潜力的影响。
一般而言，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文化与物质两方面，文化的影响持久且稳

定，时至今日，“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文化观念仍旧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不过，随着我国社

会现代化进程加速，婚前同居、晚婚晚育、少生优育、丁克家庭等思想、观念也在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尤甚［１］［２］；物质的影响又分为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前者表现为政策对生育的约

束或促进作用［３］［４］，而后者表现为影响生育决策的若干个体和家庭属性［５］［６］。 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影响

具有普遍性，一般通过文化比较或历史比较研究其影响，而影响生育的社会经济因素却是可变的，同一

时期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将文化与制度的影响视作外生变量，重点关注给定

条件下，社会经济因素与生育意愿的内在作用机制。
就可变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大量研究关注了给定条件下某个因素对生育意愿的独立影响，如年

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兄弟姐妹数量、初婚年龄、性别偏好、职业和工作压力、人口流动、劳动参与程度以

及性别观念等社会因素［５］［６］［７］［８］［９］［１０］，也关注了以收入为基本指标的经济因素［１１］［１２］［１３］。 但较少有研

究关注处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收入群体在生育意愿上的差别，也很少有研究关注就业对二者关系的调节

作用。 从全国政策制定和评估的角度来看，研究不同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本文参考学界常用的相对标准，将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７５％ ～ ２００％定义为中等收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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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１４］［１５］，使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以已有一孩的育龄群体为分析对象，在考

察不同收入群体生育意愿差别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家庭就业稳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中等收入群体与生育意愿研究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个国家中，生活比较宽裕，相对高收入者和收入较低者而

言，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１４］。 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从收入这一维度来表征社会结

构［１６］，与从职业维度反映社会结构的中间阶层（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概念有所不同［１７］。 尽管职业地位仍旧

是反映个人总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但随着电子竞技员、网络主播、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的不断

涌现，以“白领” ［１８］为核心特征的中间阶层概念愈发难以表征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 “中等收入群

体”的概念与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政策取向直接相关［１４］，研究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具有更强的政

策意涵，而且从生育理论角度看，经济条件对生育决策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１９］［２０］。
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标准［１４］、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的对策［２１］、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知［２２］、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社会影响［１５］［２３］。 本文在参考以

往对中等收入群体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不同收入群体在生育意愿上的差别。 显然，作为生育行为预测变

量的生育意愿，既是一种社会认知和价值观，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生育行为既影响我国

的人口结构，又对消费内需有间接的重要影响，因而从逻辑上说，生育是中等收入群体影响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中介变量之一，探究二者的关系可以推进有关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认知，也有助于

厘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推动适度生育水平的关系。
虽然目前很少有研究关注不同收入群体在生育意愿上的差别，但收入与生育的关系一直是人口研

究的重要议题，并且多项研究基于不同类型的数据证实了生育意愿与家庭人均收入呈 Ｕ 形曲线关系，
即随着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１１］［１２］［１３］［２４］。 收入与生育之间之

所以呈现 Ｕ 形关系，是因为收入对生育意愿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一方面，收入的正向效应是

指增加收入可以增加购买力，家庭会增加消费品的数量、质量和效用，包括从孩子那里所得到的效用；另
一方面，收入的变化会通过影响时间价值、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以及未来经济安全等因素进而间接影响

对子女的需求，表现为收入对生育的负向效应［１１］。 由于收入对生育存在双向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

上，收入对生育的主效应可能为正向，也可能为负向。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收入与生育意愿的 Ｕ 形

曲线关系已经得到广泛验证，如果位于 Ｕ 形曲线底点附近的人群与中等收入群体基本重合，那么可以

推论，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低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
上述推论的关键点在于生育意愿 Ｕ 形曲线取最低值时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根据何秀玲和林丽

梅使用 ２０１７ 年 ＣＧＳＳ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最低值对应的该年度家庭人均收入为 ３４６９０．３ 元［１３］，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７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２０１７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５９７４ 元①。 尽管两项统计指标的测算标准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从全国平均意义上说，模型预测的家

庭人均收入较高，Ｕ 形曲线对应的“中间收入”不同于“中等收入”。 进言之，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

更可能集中于 Ｕ 形曲线左侧的下降区间，而非均匀分布在 Ｕ 形曲线底点两侧。 因此，仍有必要进一步

考察统计学意义上的“中间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与学术和政策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相互重合，以及

相对于高、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究竟是更高，还是更低，抑或是无差别。
当前我国正处在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期，不同的家庭行为既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有对传统的延

续［２］。 就生育意愿而言，一方面，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仍旧影响着生育选择；此外，对
独生子女可能太过孤独的担忧同样是促进生育的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总体生活水平和育龄群体

①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８０１ ／ ｔ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１５７４９３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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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日益成为育龄群体的普遍共识，养育成本可能超过传统观念的影

响，成为制约低收入群体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其收入相对较高，能够更好地

承担多生子女的成本，而且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其时间价值和生育的机会成本较低。 因此，中等收入家

庭的生育意愿不一定低于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甚至可能更高。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与一孩低收入家庭相比，一孩中等收入家庭再要孩子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 ２　 与一孩高收入家庭相比，一孩中等收入家庭再要孩子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分别以已有一孩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为参考，考察同样已有一孩的中等收入家

庭的生育意愿。 需要说明的是，用于测量家庭生育意愿的指标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同，以往研究

或使用过往的生育率［１１］，或使用理想子女数量，即“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测量生

育意愿［１２］［１３］，考虑婚育情况对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本文仅以已有一孩的家庭为分析对象，以“是否打

算再要孩子”来衡量其生育意愿。
（二）就业稳定性的调节效应

以家庭人均收入为基础划分的收入群体同样面临着群体地位稳定性的问题。 显然，个体家庭在进

行生育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其当前的家庭收入，还会考虑收入的稳定性，而且收入的稳定性对不同收入

群体可能有不同的影响。 例如，李红阳使用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 ＣＨＮＳ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已

婚女性生育意愿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会显著提高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 其中，收入效应是指收入

下降、个体倾向于少生孩子，替代效应则是指非正规就业降低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２５］。 又如，徐巧玲

使用 ＣＧＳＳ 数据，发现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低收入家庭脆弱性更大，因收入波动和失业测度的收入不确

定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２６］。 不过，现有研究或仅讨论了就业稳定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或仅区分

了高、低两个收入阶层，关于收入群体、就业稳定性与生育意愿三者之间更复杂的作用机制则有待进一

步研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上工作

和就业日益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２７］［２８］，而且这种特征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变得更加明显［２９］［３０］。
所谓“不稳定就业”（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指的是一种不确定、不可预测且充满风险的雇佣状态。 现

有研究主要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衡量工作的稳定性，前者指工作的合约保障状况［３１］，后者指劳动者对

雇佣状态的风险认知［３２］。 随着劳务派遣和平台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的发展，有些派遣工虽然与派遣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但主观上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雇佣状态，而有些通过平台就业的劳动者虽未签订劳动

合同，却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稳定的。 因此，就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而言，劳动者对当前就业状态的

风险认知更能反映其工作的稳定性。 失业和不稳定就业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必须妥善应对的重

要问题，就业问题不仅关乎扩大和稳固中等收入群体，同样也会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本文关注的是就业稳定性对不同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一点不同于已有研究

关注的就业与生育或收入与生育这些二元关系，而是进一步关注就业稳定性对不同收入群体生育意愿

的调节效应。 在二元关系视角下，收入或就业不稳定对居民生育意愿存在或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并且可

以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维度加以解释。 但对于分属相近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家人无业或工作

不稳定的家庭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低，也有更多的人力和时间照料婴幼儿，换句话说，在收入效应大致相

当的情况下，就业不稳定家庭的替代效应更强，因而生育意愿也应更强。
上述推论可能更适合于解释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而中等或高收入家庭就业和生育的关系可能

更加复杂。 现实情形下，如果中等收入家庭遇到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尽管也存在替代效应，但在生育决

策时考虑更多的是不稳定的就业可能难以负担再生一个孩子的成本，即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对于

高收入家庭而言，由于其收入较高，即使有家人无业或工作不稳定，也能承受多生孩子的成本；甚至有部

分高收入家庭主动选择父母一方全职在家照料孩子，其替代效应无疑也是大于收入效应的。 从现实经

验看，同样面临家人失业或工作不稳定时，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收入效应均小于替代效应，虽然前者

可能是被迫失业，后者可能是主动回家，但均对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而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效应则大

于替代效应，对生育意愿存在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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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３　 与家人均有稳定工作的低收入家庭相比，有家人就业不稳定的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意

愿更强；
假设 ４　 与家人均有稳定工作的中等收入家庭相比，有家人就业不稳定的中等收入家庭的生

育意愿更弱；
假设 ５　 与家人均有稳定工作的高收入家庭相比，有家人就业不稳定的高收入家庭的生育意

愿更强。
以上 ３ 个假设意在验证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收入群体与家人工作稳定性存在交互效应，即不同

收入群体在遭遇家人失业或就业不稳定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对于中等收入家庭，不稳定的工作意味着

缺少稳定、可持续的收入以负担多生养子女的成本，而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

照料多生养的子女。

三、数据、样本和变量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ＳＳ）数据，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分
析对象为已有一孩的育龄群体。 由于一期调查数据中该群体样本量较少，为保证模型估计准确性，本研

究合并了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两期 ＣＳＳ 数据，同时将调查年份作为控制变量。 在删除分析变量有缺失

值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２７５２ 个，其中，２０１７ 年有 １４０４ 个，２０１９ 年有 １３４８ 个。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一孩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 “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跟踪调查”结果表明，育龄

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逐层递减的［３３］，与理想子女数相

比，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更具有政策相关性和实用价值［２４］［３４］。 因此，本文选择与实际生育行为关系最

为紧密的生育计划作为因变量。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 ＣＳＳ 均询问了调查时点为 ５０ 周岁以下受访者“还
打算要几个孩子”，本文将“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和“再要三个及以上”合并为“有明确生育计划”一
类，将“可能不要了”“肯定不要了”和“还没有想好”合并为“无明确生育计划”一类，以此区分受访家庭

的生育计划。 此外，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将样本限定为目前已有一个亲生子女的家庭，进而分

析影响这类家庭生育计划的因素。 ２０１７ 年一孩育龄群体计划再要孩子的比例为 ２２．０１％，２０１９ 年这一

比例降至 １５．７６％。
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收入群体，一个是家庭成员的工作稳定性。 在收入群体的分类上，本研究参

考学界常用的相对标准，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７５％ ～ ２００％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１４］［１５］。 由于本文关注

的是家庭的生育计划，因此进一步将中等收入家庭界定为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７５％ ～２００％，其下为

低收入家庭，其上则为高收入家庭，生成一个三分类变量。 ２０１７ 年中等收入家庭占比为 ４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为 ４０．７８％，该比例与其他研究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较为一致［１５］。

如前所述，本文从受访者的主观认知来界定其家庭的就业稳定状况，在家庭成员工作稳定性的测量

上，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 ＣＳＳ 均询问了受访者本人或家庭在过去 １２ 个月中是否遇到“家人无业、失业或

工作不稳定”这个问题，对于回答“是”的受访者，认为其家庭存在不稳定就业、短期失业或长期失业，而
对于回答“否”的受访者，则认为其家庭就业是稳定的，以此为基础生成一个二分类变量来测量受访者

家庭的就业稳定性。 本文两个自变量工作稳定性与家庭收入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即平均而言，存在家

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的家庭收入相对于工作稳定的家庭较低，但两个变量并非完全相关，存在就

业不稳定的家庭也不一定所有家庭成员都失业而没有收入，从数据结果看，高、中、低收入家庭遇到就业

不稳定问题的比例依次为 １３．８３％、２７．４１％和 ４３．４１％。
模型的控制变量有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户籍、政治面貌、民族、宗教信仰、城乡归属以及调查年

份等变量。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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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本描述统计信息（Ｎ＝ ２７５２）

变量
无明确生育
计划样本

有明确生育
计划样本

样本
总体

变量
无明确生育
计划样本

有明确生育
计划样本

样本
总体

分类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分类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收入群体 民族
　 低收入群体 ２０．４１ １７．４０ １９．８４ 　 汉族 ９３．９９ ８８．３４ ９２．９１
　 中等收入群体 ４４．５９ ４６．４６ ４４．９５ 　 少数民族 ６．０１ １１．６６ ７．０９
　 高收入群体 ３４．９９ ３６．１４ ３５．２１ 宗教信仰
就业稳定性 　 无宗教信仰 ８８．０２ ８３．５６ ８７．１７
　 稳定就业 ７４．５２ ７２．８５ ７４．２０ 　 有宗教信仰 １１．９８ １６．４４ １２．８３
　 不稳定就业 ２５．４８ ２７．１５ ２５．８０ 城乡
性别 　 城镇地区 ７２．２７ ６３．８６ ７０．６８
　 男 ３８．７６ ４５．３２ ４０．０１ 　 农村地区 ２７．７３ ３６．１４ ２９．３２
　 女 ６１．２４ ５４．６８ ５９．９９ 调查年份
户籍 　 ２０１７ 年 ４９．０４ ５９．４６ ５１．０２
　 非农业户口 ５１．０５ ３４．８０ ４７．９７ 　 ２０１９ 年 ５０．９６ ４０．５４ ４８．９８
　 农业户口 ４８．９５ ６５．２０ ５２．０３ 样本量 ８１．００ 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政治面貌
　 群众 ８２．９１ ７６．４８ ８１．６９ 连续变量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中共党员 １３．９１ １４．７２ １４．０６ 年龄 ３９．４７ ３１．６３ ３７．９８
　 共青团员 ２．９２ ８．０３ ３．８９ 受教育年限 １１．２４ １１．８０ １１．３５
　 民主党派 ０．２７ ０．７６ ０．３６

　 　 从表 １ 结果看，就本文关注的两个核心自变量而言，不同收入群体或不同就业稳定状况的家庭在生

育计划上并未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有生育计划样本和无生育计划样本在两个自变量各个取值上的差别

在 ３％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收入群体的样本分布，基于全部 １８—６９ 周岁样本计算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

和低收入群体均在 ４０％左右，高收入群体在 ２０％左右，而相对于全样本而言，已有一孩的育龄样本平均

收入较高，因此，在本文分析样本中，中、高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高，低收入群体占比较低。 无论是从与

现有研究对话的角度看，还是从政策参考的角度看，基于全样本划分收入群体有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两层混合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表 ２　 估计生育计划的两层混合效应回归模型
（以低收入群体为参照类，Ｎ＝ ２７５２）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０）
　 中等收入群体 ０．３９９∗ ０．１６６ ０．８６４∗∗∗ ０．２２２
　 高收入群体 ０．２６６ ０．１８５ ０．６４２∗∗ ０．２３３
不稳定就业（稳定就业＝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５ ０．９５９∗∗ ０．２７９
中等收入群体×不稳定就业 －１．１６４∗∗ ０．３３８
高收入群体×不稳定就业 －０．８４８∗ ０．３８１
年龄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９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９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２
女性（男性＝０） －０．７３１∗∗∗ ０．１１９ －０．７３５∗∗∗ ０．１１９
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０） ０．３１９∗ ０．１４５ ０．３３３∗ ０．１４５
政治面貌：（群众＝０）
　 中共党员 ０．３２９ ０．１７１ ０．３３１ ０．１７２
　 共青团员 ０．０３６ ０．２４３ ０．０４０ ０．２４４
　 民主党派 １．９１８∗ ０．８７０ １．９２９∗ ０．８６７
少数民族（汉族＝０） ０．３６１ ０．２２３ ０．３４９ ０．２２５
有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０） ０．２５７ ０．１６７ ０．２７６ ０．１６８
农村地区（城镇地区＝０） ０．１７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９４ ０．１３２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１７ 年＝０） －０．３６８∗∗ ０．１１４ －０．３８３∗∗ ０．１１５
常数项 ３．１３８∗∗∗ ０．５２７ ２．７５５∗∗∗ ０．５４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０４１．９３４ －１０３５．９０４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考虑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经济发展水平、生育计划以

及文化背景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
文采用两层模型设定，第一层为受

访者个体层次，第二层为省（自治

区、直辖市） 层次，设置随不同省

（自治区、直辖市）而变化的随机截

距，最终使用的模型为两层混合效

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为验证前文

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设置了两组

模型，均以生育计划为因变量，第一

组模型以低收入群体为参照类加入

收入群体变量，其中模型 １ 包括收

入群体和就业稳定性两个自变量以

及全部控制变量，检验两个自变量

对因变量独立的影响，模型 ２ 在模

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收入群体和工作

稳定性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二者的

交互效应，结果见表 ２。 第二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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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估计生育计划的两层混合效应回归模型
（以高收入群体为参照类，Ｎ＝ ２７５２）

变量
模型 ３ 模型 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 ０）
　 低收入群体 －０．２６６ ０．１８５ －０．６４２∗∗ ０．２３３
　 中等收入群体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 ０．２２２ ０．１４６
不稳定就业（稳定就业＝ 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１ ０．２６１
低收入群体×不稳定就业 ０．８４８∗ ０．３８１
中等收入群体×不稳定就业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３．４０５∗∗∗ ０．５２８ ３．３９７∗∗∗ ０．５３１
　 注：①改变分类变量的参照类只会改变部分相关变量系数，表 ３ 仅列出与分析

相关的自变量系数，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表 ２ 结果完全一致。 ②∗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 ４　 随机效应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 标准差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模型改进显著性

模型 １ ０．５１１ ０．１００ ０．３４８～０．７５１ ０．０００
模型 ２ ０．５１３ ０．１０１ ０．３４８～０．７５５ ０．０００
模型 ３ ０．５１１ ０．１００ ０．３４８～０．７５１ ０．０００
模型 ４ ０．５１３ ０．１０１ ０．３４８～０．７５５ ０．０００

则以高收入群体为参照类加入收入

群体变量，其中，模型 ３ 与模型 １ 的

变量设定一致，模型 ４ 与模型 ２ 的

变量设定一致，结果见表 ３。 此外，
各模型省（自治区、直辖市）随机效

应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４。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均不包括收入

群体和就业稳定性的交互效应，主
要用于检验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从模

型 １ 结果看，控制其他因素后，与低

收入家庭相比，中等收入家庭和高

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均更强，但只

有中等收入家庭的系数显著（ ｐ＜０．０５），这
一结果支持假设 １。 从系数结果看，中等收

入群体的系数为 ０．３９９，其比率比为 １．４９（ ＝
ｅ０．３９９），这意味着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已有一孩的中等收入家庭再要一个或多个

孩子的期望比率是已有一孩低收入家庭的

１．４９ 倍。 从模型 ３ 结果看，控制其他因素后，以高收入家庭为参照，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更低，中等收

入家庭的生育意愿更高，但二者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未支持假设 ２。

图 １　 不同类型家庭计划再要孩子的模型预测概率值

模型 ２ 检验了收入群体与就业稳定性的交互效

应，从模型结果看，二者的交互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
具体而言，低收入家庭不稳定就业的系数为 ０．９５９（ｐ＜
０．０１），意味着控制其他因素后，就业不稳定的低收入

家庭计划再要孩子的期望比率是就业稳定低收入家庭

的 ２．６１ 倍（ ＝ ｅ０．９５９），支持假设 ３。 中等收入家庭不稳

定就业的系数为－０．２０５，说明控制其他因素后，就业不

稳定的中等收入家庭计划再要孩子的期望比率比就业

稳定中等收入家庭低 １８．５％（ ＝ １－ｅ－０．２０５），支持假设 ４。
最后，高收入家庭不稳定就业的系数为 ０．１１１，表明控

制其他因素后，就业不稳定的高收入家庭计划再要孩

子的期望比率是就业稳定高收入家庭的 １．１２ 倍（ ＝ ｅ０．１１１），支持假设 ５。 以上对回归系数的解释并不是

很直观，图 １ 分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就业稳定状态呈现各个群体计划再要孩子的平均期望概率值。 从图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高、低收入家庭，有家人失业或就业不稳定对生育有促进作用，而对于中等收入

家庭，不稳定就业会降低其生育意愿，不同收入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比较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结果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连续型家庭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得出的 Ｕ 形关

系［１３］［２４］，作为一个群体的中等收入家庭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 经济学家 Ｇ．贝克尔关于生育的经典理

论指出，家庭总收入增加会减少“孩子”所带来的总效用，当生养子女的成本大于潜在的收益时，父母将

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 ［３５］。 Ｇ．贝克尔的经典理论能够解释相对于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

家庭更强的生育意愿，但无法解释相对于中等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较弱的生育意愿。 笔者认为，除了

经济收入，教育和社会观念也会影响民众的养育观念，在“优生优育”成为新一代育龄群体普遍共识的

情况下，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多生养子女的成本，因而生育意愿较低。
但在引入家庭就业稳定性这一变量后，收入群体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却变得更为复杂，如图 １ 所示，

对于就业稳定的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倒 Ｕ 形关系，而对于就业不稳定的家庭，二者则是 Ｕ 形关系。 由于



■
■

■

■■■■■■■■■■■■■■■■■■■■■■■■■■■■■■■■
社会科学版
ＳＨＥＨＵＩ 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
■

■
■

■
■

■

１１８　　

不稳定就业家庭在总样本中约占四分之一，因此在不考虑就业这一因素的情况下，二者总体上是倒 Ｕ
形关系。 对于就业稳定的家庭而言，上文的解释仍然适用，而对于不稳定就业的家庭而言，则需要进一

步反思不稳定就业对生育的影响。 对于低收入家庭，家人失业或不稳定就业意味着部分家庭成员有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照料更多的子女，间接地降低了多生养子女的成本。 而家人就业不稳定的高收入群体

则可能代表“男主外、女主内”这类较传统的家庭结构，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这类家庭的生育意愿更强。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尽管家人无业或工作不稳定意味着有更多人力来照料子女，但其相对于低收入家庭

的养育成本更高，不稳定的收入预期难以承担养育更多子女的成本，并且中等收入家庭在遇到家人就业

不稳定的问题时，更倾向于提升就业稳定性以维持其生活状况，而非退出劳动力市场专职照料更多的子女。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已有一孩的育龄群体为分析对象，使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证实

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比低收入群体更强，并且进一步证实了家庭就业稳定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

影响与其对高、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是相反的，即不稳定就业会降低前者再要孩子的可能性，但会提高后

两者再要孩子的可能性。 优化分配结构和改善人口结构均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工作，上述研究

表明这两项工作在总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也要关注就业对收入分配和人口生育的影响，特别是在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应当关注“不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是

否稳固，还会溢出分配领域，影响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
收入、就业与生育的复杂关系也为思考社会保障与生育意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王天宇和彭晓博

以新农合参保为例，从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考察了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挤出效应占主导地

位，社会保障体系对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３６］。 本文发现的就业不稳定对中等收入家庭生育意愿的负面

影响意味着社会保障还可以通过改善民众对未来的预期而影响生育意愿，即就业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可

以通过稳定中等收入家庭收入预期，进而提升其生育意愿。 通过社会保障稳定就业预期、提升收入稳定

性也是一种收入效应，只是其影响机制并非通过增加或降低家庭收入而影响决策，而是通过影响家庭对

未来收入稳定性的预期而影响生育决策。
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收入与生育关系的认识，证实了不只是收入的绝对数量会影响

生育意愿，就业的稳定性对家庭的生育计划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还会因收入高低

而不同。 本文结论也表明，就业、分配与生育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积极的就业政策是提升还

是降低生育意愿取决于收入分配结构，不过，在政策执行层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强就业保障与释放

生育潜力是一致的，如果前两项工作未能同步推进，则阻碍生育潜力的释放。 总之，相关部门需要根据

我国设置的人口目标，协调推进收入分配与就业保障两方面的工作，将有限的资源向“短板”倾斜，在均

衡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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